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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陵县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扶持和奖补
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提升我县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加快科技成果引进和转化，鼓励和持扶县域内科技企业及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组织保障
县政府成立南陵县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副县长担任，成员由县经信委（科技局）、人社局、发改委、财政局、招商局、市场监管局、环保局、国税局、地税局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经信委（科技局），并成立由县经信委（科技局）牵头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审核认定小组（以下简称审核认定小组）。
第二条 项目优先扶持
对孵化器及孵化对象给予国家、省、市科技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申报，县级科技项目优先安排。
第三条 入孵奖补扶持
（一）对通过遴选推荐入驻的科技等创业项目，经审核认定小组审核认定后，给予5万元首次补助，分两年拨付：企业办理完登记手续，拨付2.5万元；入驻企业存续并运行满一年，再拨付2.5万元。
（二）以入孵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为标准，第1年100%给予财政奖励，第2-3年，80%给予财政奖励。
第四条 孵化器运营载体奖励扶持
（一）对孵化器租金支出，由县财政分层依入驻进度，按照不高于8.5元/平方米/月予以补贴，当单楼层入驻率达30%时，补贴房租60%；入驻率达60%以上时，补贴房租100%。对孵化器实际发生的装修费用，县财政按照每平方米不高于200元的标准，在其入驻企业达到10户后按50%给予补助，入驻企业达到30户时全部补助到位。
（二）对孵化器自行引进的入孵项目，每入驻1户奖补孵化器5万元，分两年拨付：企业办理完登记手续，拨付2.5万元；入驻企业存续并运行满一年，再拨付2.5万元。
（三）对孵化器自行引进的入孵企业，以出孵后第1、2年增值税和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的50%为标准，奖励给孵化器运营机构，用于孵化器建设。
（四）孵化器被认定省级以上科技孵化器，依据芜湖市《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规定》给予30万元奖励，县财政按1：1配套另行给予奖励,用于孵化器建设。
第五条 其他扶持
（一）县政府支持孵化器创建并享受省、市众创空间、大学生创业（园）基地等创新创业优惠政策。
（二）对科技企业孵化器重大贡献扶持，可采取“一事一议”。
第六条 以上扶持和奖补涉及重大事项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一般事项由审核认定小组研究后报县科技孵化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审批。
除按规定由入孵企业直接申报的项目外，扶持和奖励由孵化器统一负责申报办理。奖补资金经审批后由县财政直接拨付孵化器，由孵化器组织实施或根据相关规定拨付孵化对象，并实行审计监督。
第七条 本规定由县经信委（科技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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